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第 89条规定了“投资者可以

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有针对性的做出了投资者权益保护安排。对于具体标准，

则授权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即中国证监会）来规定。证监会于 2016年 12月 12日

发布的《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规定了两类投资者的不同

条件，结合管理办法，一起来了解一下两类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什么是专业投资者

管理办法对专业投资者规定了具体详尽的条件。总的来说，专业投资者有着相当高的门

槛要求，包括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养老基金与公益基金、符合条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符合条件的自然人等五大类。每类具体条件如下表：

普通投资者的标准及特别保护

对于普通投资者的标准，管理办法采取了除外规定的方式，将专业投资者之外的投资者

都视为普通投资者。可以说，普通投资者的范围非常广，只要不符合专业投资者条件的就是

普通投资者。

因普通投资者专业知识所限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新证券法及管理办法均规定了对普通

投资者的特别保护。比如：新证券法第 89条第二款规定，“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发生纠纷



的”，在举证责任上对证券公司实行过错推定责任。也就是说，当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发

生纠纷时，“证券公司应当证明其行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证监会的规定，不存在误导、

欺诈等情形，如果证券公司不能证明，则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此外，管理办法对于普通

投资者的特别保护规定得更为详尽，明确了“普通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

配等方面享有特别保护”等内容。

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的相互转化

当然，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的身份并非一成不变，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普通投

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1.专业投资者转化为普通投资者。专业投资者若要转化为普通投资者，条件很宽松，专

业投资者只需要书面告知经营机构选择成为普通投资者即可，此时，“经营机构应当对其履

行相应的适当性义务。”不过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能够转化为普通投资者的专业投资者在

范围上有所限制，仅限于符合条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专业投资者、符合条件的自然人专业

投资者这两大类。

2.普通投资者转化为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若要转化为专业投资者，需要符合下列两

个条件之一：第一，“最近 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00万元，最近 1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且具有 1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的除专业投资者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第二，”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万元或者最近 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30万

元，且具有 1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或者 1年以上金融产品设

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的自然人投资者”。符合这两个条件之一的普通投资者

可以申请转化为专业投资者，然而，即便是符合条件，经营机构最终还是有权自主决定是否

同意其转化。可以说，普通投资者想要转化为专业投资者，条件还是相当严苛。

综上可以看出，区分普通投资者与专业投资者的标准、特别保护普通投资者以及严格

限制普通投资者向专业投资者的转化，实际上均是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应有之义，对于

强化普通投资者的源头保护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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